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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4 年台上字第 2980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4 年 10 月 07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違反著作權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四年度台上字第二九八○號

上　訴　人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檢察官

被　　　告　蕭福琦

選任辯護人　陳　鎮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著作權法案件，不服智慧財產法院中華民

國一○四年五月七日第二審判決（一○四年度刑智上訴字第一二

號，起訴案號：台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一○一年度偵字第六一

二八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

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

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

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

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

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

，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稱：被告蕭福琦與汪輿君

（經判決無罪確定）分別為址設雲林縣○○鎮○○里○○○街○

○○號一樓「王彤包裝有限公司」（下稱王彤公司）之實際及名

義負責人，渠等均明知如原判決附件（下稱附件）一所示紙摺「

金元寶」圖形（下稱系爭圖形）屬告訴人賴振隆享有著作權之圖

形著作，未得告訴人同意或授權不得重製，竟基於意圖銷售及侵

害他人著作財產權之犯意聯絡，自民國九十八年間某日起，在上

址「王彤公司」內，印製前開未經授權如附件二所示之紙摺「金

元寶」，另取名為「三好摺金元寶」（下稱系爭侵權圖形），在

被告所經營設於雲林縣斗南鎮○○里○○○○號之○之「金福昌

香舖」販售、經銷，以此方式侵害告訴人之著作權，因認被告涉

犯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第二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

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嫌等語。經審理結果，認不能證明被告犯

罪，因而撤銷第一審所為科刑之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已詳

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認應為無罪判決之心證理由。就形

式上觀察，原判決要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稱：㈠原判決認告訴人系爭圖形與先前技

藝圖形（即附件三、四）同樣具有一類橢圓主體，外觀均呈「八

邊形」之結構特徵。惟告訴人之系爭圖形以橢圓為主體，外加六

個巨幅摺邊及六大缺口；而先前技藝圖形係以「正圓」為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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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緣再包覆以六邊形，其大邊之間亦僅有左右兩側各有一大缺口

，下側有二小缺口。原審竟認兩者均為「橢圓」主體，外觀均呈

現「八邊形」，顯與卷內證據所顯示系爭圖形以「橢圓」為主體

，先前技藝圖形以「正圓」為主體，且兩者外觀均非「八邊形」

不符。原判決有認定事實未依證據及理由矛盾之違法。㈡原審雖

認系爭圖形與先前技藝圖形之差異，僅在於上側摺邊與相鄰二摺

邊各設有一連接片及六側摺邊之長寬比例稍有不同。惟兩者不僅

有主體「橢圓」與「正圓」之不同，系爭圖形有六個巨幅摺邊、

六大缺口，而先前技藝圖形則僅有六小摺邊、二大缺口之不同。

且關於摺邊，系爭圖形係有四個摺邊呈現四個不規則形之「扇形

」，而先前技藝圖形則呈現「正長方形」，非如原判決所謂僅長

寬比例稍有不同，而係圖形之形狀顯有不同。㈢原判決引據鈞院

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二五號及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一二一四號

判決，認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不必達專利法所保護專利之需

具「新穎性」之程度，即不必達完全獨創，前無古人之程度，即

便與他人作品「酷似或雷同」，如並無模仿或盜用，足以表現作

者之個性及獨特性即可認具原創性，而受著作權之保護。惟原判

決並未敘明系爭圖形與先前技藝圖形有何模仿盜用關係？為何系

爭圖形與先前技藝圖形於無酷似或雷同之情形下，仍無原創性而

不受著作權法保護？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㈣原判決認告訴人就

系爭圖形之表達並無特殊之處，則被告既有先前技藝圖形可供製

作，何以系爭圖形一出，被告即競相仿製，以致與告訴人系爭圖

形完全相同？原判決亦屬理由不備云云。

三、惟查：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係屬事實審法院判斷裁

量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

則或理則上當然存在之法則，又已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

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資為第三審上訴之適法

理由。原判決以被告堅詞否認有重製系爭圖形違反著作權法之犯

行，並辯稱：系爭圖形不過將先前技藝圖形之傳統紙摺金元寶圖

形剪去二摺角，不具原創性，不受著作權法之保護。被告所製作

之系爭侵權圖形，係採用如附件三、四所示紙摺金元寶先前技藝

圖形之摺法，剪去無用之二片摺角所形成，非抄襲告訴人之系爭

圖形等語。按著作權法所保障之著作，係指屬於文學、科學、藝

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故除屬於著作權法第九條所列之著作

外，凡具有原創性，能具體以文字、語言、形像或其他媒介物加

以表現而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均係著

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所謂「原創性」，廣義解釋包括「原始性

」及「創作性」，「原始性」係指著作人原始獨立完成之創作，

非抄襲或剽竊而來，而「創作性」，並不必達於前無古人之地步

，僅依社會通念，該著作與前已存在之作品有可資區別，足以表

現著作人之個性為已足。又所謂原創性之程度，固不如專利法中

所舉之發明、新型、新式樣等專利所要求之原創性程度（即新穎

性）較高，亦即不必達到完全獨創之地步。即使與他人作品酷似

或雷同，如其間並無模仿或盜用之關係，且其精神作用達到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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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程度，足以表現出作者之個性及獨特性，即可認為具有原創性

；惟如其精神作用的程度很低，不足以讓人認識作者的個性，則

無保護之必要。

四、依告訴人於九十八年十月二日所申請之中華民國新型第Ｍ三

七四三一四號「紙製元寶結構」專利（下稱系爭專利）之說明書

「先前技術」欄記載，如何可見告訴人所主張其創作之紙摺金元

寶，確有參考相關紙摺金元寶之先前技藝，僅就先前技藝而為改

良。告訴人雖稱伊某天作夢時夢到三太子說解，因此夢製作出紙

摺金元寶，後來便以此申請專利及著作權登記等語，並稱伊畫系

爭圖形時發現沒有其他類似之著作權，亦未參考先前已經存在之

大顆金元寶圖形等語；然亦證稱：伊前妻曾在王彤公司上班，被

告請伊前妻做大顆的金元寶；偵查卷所附之金元寶圖形在伊作夢

之前，在坊間均看得到等語。如何足見告訴人在繪製系爭圖形之

前，坊間確有類似之圖形存在，且告訴人在繪製系爭圖形時，確

有參考先前技藝之紙摺金元寶，而非完全為其獨創。另依證人石

勝駿、陳國昌之證言，如何僅能證明告訴人曾對石勝駿陳稱其曾

夢過三太子，夢到一個形狀，曾對陳國昌稱其所持之手繪草稿係

在夢境中畫出等情，尚無從證明告訴人之手繪草稿未參考先前技

藝之紙摺金元寶。又告訴人自申請系爭專利至其在第一審當庭繪

製將夢境轉化為系爭圖形之過程，已有數年，如何難以其當庭繪

製上開過程，遽認系爭圖形完全為其所獨創。

五、再比較系爭圖形與先前技藝圖形，二者同樣具有一類橢圓主

體、六個摺邊及連接於上側摺邊之三個插片，其外觀均呈現八邊

形之外型結構，僅先前技藝圖形其上側摺邊與相鄰二摺邊間各設

有一連接片，且系爭圖形之上、下由對稱之小長方形組成，左上

、左下、右上、右下是由對稱之大長方形組成，而先前技藝圖形

之上側摺邊與相鄰二摺邊之長方形較寬，而下側摺邊與相鄰二摺

邊之長方形較窄而已。證人即中華民國新型第四九三四一五號「

紙製元寶結構」專利之權利人蕭黃秋鑾於偵查時亦證述：伊早就

將自己設計之元寶圖形申請專利，告訴人之系爭圖形與伊相較，

少了二片摺角等語。如何可見系爭圖形與先前技藝圖形之差異僅

在於上側摺邊與相鄰二摺邊間各設有一連接片及六側摺邊之長、

寬比例稍有不同而已。上開差異其表達方式並無特殊之處，整體

觀之，如何難認已表達出作者之感情與思想，是系爭圖形不具原

創性，不足成為著作權法所保護之圖形著作。告訴人雖提出台灣

經濟科技發展研究院著作權登記委員會著作權存證登記證書，惟

該證書如何因未經實質審查，仍難據以認定告訴人就系爭圖形享

有著作權。因認公訴意旨所舉之證據，尚無法證明系爭圖形具圖

形著作之原創性，告訴人就系爭圖形即無享有著作權，縱系爭侵

權圖形確有抄襲系爭圖形，被告仍未構成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第

二項之犯行等情，原判決均已一一論述甚詳。原審對於卷內訴訟

資料，經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有罪之心證，乃基於

無罪推定之原則，因而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所為證據之取捨

及判斷，均無悖離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自不得指為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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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訴意旨置原判決已明白說明之事項於不顧，徒憑己見，漫

指系爭圖形與先前技藝圖形顯有不同，原判決之認定與卷內證據

不符云云，係就相同證據為不同之評價，再為事實之爭執，難認

係合法之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另原判決對於系爭圖形如何難認具

原創性，而不受著作權法之保護，既已詳敘其理由如上。其未再

就告訴人之系爭圖形與先前技藝圖形間是否有模仿盜用關係？若

系爭圖形不具原創性，何以被告要加以仿製等與犯罪構成要件事

實無關之枝節事項，贅加說明，要難指為理由不備。檢察官上訴

意旨所指各節，核係對原審採證之職權行使或原判決已說明事項

，任意指摘為違法，難謂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其

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一○四  年    十    月    七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官  張  春  福

                                法官  吳  信  銘

                                法官  張  祺  祥

                                法官  林  英  志

                                法官  許  錦  印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一○四  年    十    月   二十   日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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